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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4-01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經 109年 7月 14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 107年 5月 11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70015909B號令        頒布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制定之。 

第二條  體育班發展委員會（以下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課程及教學規劃，包括生涯發展、職能探索、運動防護及運動科 

    學應用。 

        二、運動訓練督導。 

        三、體育班校內自評。 

        四、學生對外出賽限制，包括課業成績出賽基準之訂定及每學年度出 

賽、培訓計畫之審議。 

        五、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計畫審議，包括課業輔導內容及補救教學模 

式。 

        六、學生調整術科專長項目，或因故不適合繼續就讀體育班需轉班或 

轉學之審議。 

        七、其他有關體育班發展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體育組長為執行總

幹事，家長會代表一人、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體育班導師三人、專任

教練等擔任委員組成。單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四條  本會之召集人、執行秘書、執行總幹事及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壹年（每年八月一

日至翌年七月卅一日止），委員隨其職務進退之。 

第五條  本會由校長召集，或由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並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召集之。

本委員會開會時，以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其指定代理主席

或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惟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視實際需

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正反意見人數相同時，主席得行使 

        投票權。 

第八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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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4-02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 

壹、宗    旨：為提倡學生運動風氣，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平衡發展，鍛鍊健康體魄，培養 

團隊精神，加強生活教育。 

貳 、 主 辦 單 位 ： 學 務 處 體 育 組 。  

參 、 活 動 地 點 ： 本 校 活 動 中 心 、 操 場 及 籃 球 場 。  

肆、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30日-5月 1日(星期四、五)。 

伍 、 參 加 人 員 ：  

   一、本校各班學生。 

   二、本校教職員工。    

陸、比賽類別： 

   一、徑賽（男、女生組） 

 （一）100公尺（二）200公尺（三）800公尺【女生組】（四）1600公尺【男生組】  

 （五）400公尺接力   

二、團體暨趣味競賽： 

    （一）學生組： 

          1.大隊接力  2.趣味競賽－同心協力毛毛蟲競走  3.趣味競賽－人體穿線機 

    （二）教職員工組： 

          1.同心協力毛毛蟲競走。 2.300公尺接力。 

柒、競賽方式： 

   一、報名人數： 

（一）徑賽：各班每項競賽報名以 2人為限；400公尺接力以 1隊為限。 

      (100公尺、200公尺、800公尺【女生組】、1600公尺【男生組】、400公尺接力  

             以上單項每人限報名一項不得重複報名) 

（二）團體暨趣味競賽： 

             1.大隊接力人數（女前男後）： 

       A：男生 12人、女生 12人； 

       B：男生 8人、女生 16人；  

       C：男生 22人、女生 2人； 

＊音樂班得混合擇一組參加。 

             2.同心協力毛毛蟲競走：每隊 12人，男女不拘，女生至少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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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體穿線機：每隊 10人，男女不拘，女生至少 2人。 

 

   二、運動員參加項目規定： 

（一）徑賽：每 1位選手最多報名參加 1項，每班每項報名以 2人為限。 

            (400公尺接力 1隊)         

（二）團體暨趣味競賽： 

      1.同心協力毛毛蟲競走-每班報名 1隊。 

      2.人體穿線機-每班報名 1隊。 

      3.大隊接力視該班男、女生人數擇組參加。 

（三）參加徑賽比賽者得報名參加趣味競賽。 

捌、比賽辦法及規則：        

   一、徑賽：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佈之最新田徑規則。 

   二、趣味競賽： 

       （一）同心協力毛毛蟲競走：  

  方法：每班 12人為 1隊，女前男後跨坐在毛毛蟲充氣墊上以跑或走進行比賽。 

        (禁止用跳躍式行進，違反規定取消資格，如造成道具損壞照價賠償) 

※ 1.起跑時各隊以靜止方式聽候裁判發令。 

2.最後一人通過終點，比賽即結束【計時決賽】。 

            3.女生至少 2人。 

        （二）人體穿線機 

  方法：每班以 10人為 1隊（女前男後），以牽手方式將呼啦圈由第 1人傳至最後 

一人，時間最短之隊伍獲勝【計時決賽】。 

         ※ 1.開始時各隊以靜止方式聽候裁判發令。 

            2.進行中手不能放開，須運用身體將呼拉圈傳至下 1個人，中途若手分開，則 

              須從頭開始。 

            3. 女生至少 2人。 

   三、教職員工: 

   (一)同心協力毛毛蟲競走：分為導師組、教職員組、家長會組進行，每隊 12人。 

   方法：女前男後跨坐在毛毛蟲充氣墊上以跑或走進行比賽。 

         1.起跑時各隊以靜止方式聽候裁判發令。 

      2.最後一人通過終點，比賽即結束。 

   (二)300公尺接力：本校各科教師、職員、家長會組隊報名參加，距離為 300公尺(操場 1

圈))每棒次 100公尺不搶跑道 

玖、總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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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方式： 

  一、個人單項(含 400公尺接力)：每項各錄取 6名；按 7、5、4、3、2、1計分。 

  二、團體項目：每項大隊接力、趣味競賽各錄取 6名；按 10、8、6、5、4、3計分。 

  三、個人項目、團體項目累計積分取前 3名。 

  四、若總分成績相同時，以團體項目總分、個人項目總分..成績作為評比。 

 拾、獎勵方式： 

  一、單項項目頒發優勝獎牌、獎狀及獎品。 

  二、團體項目頒發獎狀及獎品。 

三、總錦標頒發獎盃及獎品。 

四、破大會紀錄者（個人賽），另頒發獎金以資鼓勵。 

拾壹、競賽程序：各種運動競賽程序，由大會競賽組按各種運動規則辦法規定並公告之。 

拾貳、參加辦法：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3月 27日（星期五）16：00止，逾時概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報名表填寫後繳交至體育組。 

拾參、技術會議： 

     訂於 109年 4月 24日（星期五）中午 12：30分在活動中心，請各班體育股長出席，並 

      領取秩序冊。 

拾肆、注意事項： 

一、各項比賽開始前 30分鐘，運動員須立即至檢錄處點名，3次點名不到者以棄權論。 

      賽前 10分鐘由點名人員整隊帶進比賽場地。 

二、若無法參加比賽，請於點名前至檢錄處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棄權論。 

三、凡參加比賽之選手務必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嚴禁赤腳】，否則禁止出賽。 

四、若比賽時間因不可抗拒之因素更動，由體育組另行公佈，請報名單位及選手密切注意。 

  五、運動選手在大會期間，如有不正當之行為，違背運動精神或不服從裁判判決等情形， 

裁判有權取消該運動員比賽資格及已得名次外，情形重大者得以議處。 

拾伍、其他：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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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108學年度運動會各組工作人員及職掌表 

 

職  稱 負 責 處 室 ( 人 員 ) 工 作 項 目 

主任委員 陳良傑校長 綜理有關運動會事宜及進行。 

副主任委員 

楊銘欽會長、呂台華秘書、 
鮑遠毅主任、朱明政主任 
蔡明晃主任、王月汝主任 
陳明媛主任、林曉君主任 
徐秀蓮主任、郭芳明主任教
官 

協助主任委員籌劃有關運動會事宜及進
行。 

總幹事 陳俊維組長 

1.競賽規程擬定。 
2.各組工作分配。 
3.擬定工作行事曆。 
4.經費分配與檢核。 
5.主持領隊會議、裁判會議及技術會議。 
6.執行籌備委員會決議事件。 

競賽組 

組長：許素卿老師 
組員：林資盈老師 
      
     

籌備期： 
1.印製及分發競賽規程及報名單。 
2.受理報名。 
3.秩序冊之編配、印製及分發。 
4.印製號碼布。 
5.繪製各單位成績表及各項成績公佈單。 
6.公佈欄之設置。 
7.其他有關競賽及成績事宜。  
8.與各組連繫工作。  
競賽期： 
1.編配預及決賽運動員名單及組別。 
2.記錄各組各項預及決賽成績並分送至報 
  告員及獎品組等單位。 
3.統計各項總分。 
4.保存原始報名表，隨時核對有關資料。 
5.大會閉幕時，點收總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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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組 
組長：潘志宏老師 
組員：洪心蓮老師 

      

籌備期： 
1.聘請裁判員及分配工作。 
2.編印大會裁判用表格。 
3.編印重要規則說明及特定辦法。 
4.辦理裁判員報到及分發秩序冊。 
競賽期： 
1.裁判人員之援助及解決各種裁判問題。 
2.比賽期間各裁判之聯繫，並分派服務
生。 

檢錄組 組長：邱英瑋專任教練 
各項賽程參賽學生檢錄報到及受理請假相

關事宜。 

場地器材組 

組長：康禎益老師 

組員：蔡育和先生 

       

籌備期： 

1.修建及整理有關比賽場地。 

2.設備及用品之準備與檢查。 

3.單位旗竿之準備。 

4.場地工作人員之分配。 

5.比賽器材之借用。 

競賽期： 

1.場地之維護。 

2.比賽器材之供給。 

3.各場地器材之運送。 

4.檢查設備及器材之安全。 

5.準備起點起跑架。 

結束期： 

1.運動場地之恢復。 

2.場地器材之檢修或賠償。 

3.借用器材之歸還。 

會計組 

組長：陳碧珍主任 

組員：王意萍組長 

  李宜玲佐理員 

1.大會一切經費之收支及審核。 

2.其他有關會計支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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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 

組長：周煜昕主任 

組員：楊志賢組長 

      李婉維管理員 

      蔡金福先生 

賴允霖先生 

    

籌備期： 

1.訂定採購程序，採購大會需用物品。 

2.協助各組辦理各項事物採購或製作各組

所需物品及借用器材之搬運等。 

3.會場佈置(包括校門口、司令台及周圍

觀眾遮陽蓬及指示牌、各班旗座及大會

旗竿)。 

4.來賓及裁判員茶水之提供。 

5.大會場地、司令台、大會旗竿及頒獎台 

  之佈置(與相關單位協調 )。 

6.美化環境。 

7.比賽場地之規劃事宜 (與競賽組及場地 

  器材組協調 )。 

結束期：各場地之復原。 

典禮組 

組長：蔡明晃主任  

組員：李竺穎組長 

      吳淑君教官 

       

 

 

籌備期： 

1.擬定開、閉幕典禮實施要點。 

2.分配開、閉幕典禮工作人員職責並督導 

  與協助。 

3.計劃開、閉幕典禮樂隊、會旗進場及排   

  定標兵等任務並作預演。 

4.擬定開、閉幕典禮秩序及典禮會場關係 

  位置圖。 

5.聘訂大會司儀及運動員宣誓人員。  

6.頒獎之音樂及控制人員之排定。 

7.設計及佈置會場（與事務組協調）。  

8.其他有關典禮事宜。  

文書組 

 

組長：高淑敏組長 

組員：葉素青小姐 

      

 

籌備期： 
1.致送各項邀請函。 
2.文件收發。 

結束期： 
1.分發謝函。 
2.交卷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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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記錄組 

 

組長：陳明媛主任 

組員：李珮嘉組長 

      吳思融幹事 

      王建安先生 

            

       

 

籌備期： 

1.統計表、成績表及各組成績積分表之準

備。 

2.記錄文具之準備。 

競賽期： 

1.公布預賽優勝運動員名單及成績。 

2.登記、公布決賽結果，複寫三份，一份 

  送報告員；一份送公佈欄；一份自存。 

3.運動項目的得分，應立即公佈。 

4.計算各單位成績和得分。 

5.保存各項成績單以備查核。 

6.聯絡獎品組，繕寫獎狀。 

結束期： 

競賽成果之整理：包括平、破記錄之運動

項目及運動員相關資料，優勝單位之統

計。 

獎品組 

組長：林佳賢組長 

組員：陳淑芬幹事 

      楊汝伶組員 

      陳盈孜書記 

       

           

      

籌備期： 

1.獎牌、紀念章及獎狀(盃)之設計與請

購。 

2.確定服務生名單。 

3.大會頒獎人員之安排。 

4.頒獎服務生之訓練。 

競賽期： 

1.獎狀之繕寫(以電腦列印)。 

2.比賽期間各項個人及團體獎項之頒發。 

3.其他有關獎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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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及服務組 

組長：郭芳明主任教官 

組員：紀騰畯組長 

      王睦文教官 

      洪松山教官 

      吳淑君教官 

      楊元呈教官 

      保全人員     

籌備期： 

1.編繪車輛停放圖、防空疏散圖及交通管 

  制圖。 

2.服務生之選定與會場秩序管理之安排。 

3.大會期間與治安單位聯繫配合作業。 

4.有關開、閉幕預演及運動員進場事宜。 

5.組訓服務組同學。 

6.服務同學工作分配（與各組聯繫）。 

競賽期： 

1.校慶當日交通、車輛之指揮與管制。 

2.運動會競賽場地秩序之維持。 

3.突發狀況之處理。 

4.服務任務執行與支援調配。 

5.其他有關服務事宜。 

接待組 

組長：呂台華秘書 

組員：林曉君主任 

      王月汝主任 

             

籌備期： 

1.來賓簽到處之設置。 

2.有關來賓胸花之選購與使用。 

3.樂隊迎賓演奏。 

4.童軍服務同學之組訓。 

5.接待及引導來賓至參觀地點。   

衛生組 組長：顏齊君組長 校園及比賽場地之清潔與宣導。 

醫護組 
組長：簡佩琪護理師 

組員：張杰昕防護員 

籌備期： 

1.申請所需醫藥用品。 

2.與本校同仁洽商緊急送醫用車與人員。 

3.服務同學之工作分配與預演。 

4.其他有關醫護事宜。 

競賽期： 

健康中心隨時待命並處理有關傷患之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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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4-03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8.08.29 108 學年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爲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教練）之遴聘及成績考核，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聘任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訂定本校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要

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有關教練遴選資格條件、遴選方式、成績配分比率等相關事項之擬訂及遴選作業之執

行。 

（二）有關教練初聘、續聘之審查事項。 

（三）有關教練資遣原因認定之審查事項。 

（四）有關教練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審議事項。 

（五）有關教練違反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規定之義務及聘約之評議事項。 

（六）有關教練之成績考核初核事項。 

（七）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查之事項。 

本會辦理前項第一款有關教練初聘之審查事項時，應以公開遴選方式為之。辦理公開遴

選時，得由本會自行辦理或委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 

三、本會置委員七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校長。 

(二)學校人員代表 3人：由校長就本校行政人員遴聘擔任。 

(三)體育專業人員代表 1人：由校長遴聘體育專業人員(或老師)擔任。 

(四)家長(會)代表 1人：由家長會選(推)舉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 1人：由校長遴聘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六)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年，自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得連任。本會委員應親

自出席會議。委員於任期中經本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解除其

委員職務。 

五、本會由主任委員召集。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召集

之。本會開會時，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無法主持或辦理成績考核事項時，

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為主席。 

六、本會之決議，於審議教練具有下列各款情事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但經出席委員連續二次未達三分之二以上而流會時，於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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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開會，如已達二分之一之委員出席時，得以實到人數開會，並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一）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名譽，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二）培訓不力，有具體事實，且未能於限期內改善。 

（三）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 

（四）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

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本會之決議除有審議前項情事外，以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

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七、本會委員於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 

本會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說明；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

出意見書，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審查事項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本會

主席命其迴避。 

八、本會審查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事項，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本會基於

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相關人員列席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

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九、本辦法未明訂事項，須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十、本會之行政工作，由學校學生事務處主辦，教務、總務、人事等單位協辦。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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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4-04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桌撞球室使用規則 

 
一、本場地僅供本校 學生使用，不對外開放。 

二、不得攜帶飲料及食物 進入桌撞球室 

三、開放時間： 

   (一)星期 一 至 五 

   (二)上午 09：00〜中午 12：00 

       下午 13：00〜下午 16：00 

    (三)其他時間不開放 

四、使用完畢桌球、球拍 撞球 球桿需歸位。 

五、開啟空調設備 需經任課老師同意不得擅自開啟。 

六、使用本場所需遵守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違者追究責任。若損壞器材，需依價賠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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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4-05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綜合活動中心使用管理要點 

101.5.15 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能發揮應有之綜合活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功能，健全場地管理，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中心之場地以提供本校教學單位、行政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為原則，校外單位之租借

由總務處另訂要點管理。 

三、體育教學、學校代表隊訓練及校內體育、舞蹈、音樂等比賽須經學務處場地管理人員排

定時間使用，由任課教師、教練或主辦單位或使用單位採班（隊）進班（隊）出負責管

理。 

四、本校行政單位因公務上遇有特殊情形，經本校行政程序核准得優先使用本中心之場地

時，外借使用單位繳交之費用應無息退還或延期使用。 

五、借用單位之申請經核准後，於借用期間，除因不可抗拒或其他重大因素外， 

    不得申請延期。 

六、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社團使用場地辦理校內活動，活動負責人須於活動前簽請學務處

核可後，始得使用。 

七、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社團於課餘時間或假日借用場地，須簽請學務處核可， 

    始得使用。 

八、本中心場地之開放時間： 

  （一）上課期間：週一至週五為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二）寒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三）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休館。 

  （四）春節期間休館。 

  （五）以上未開放時間，需使用本中心場地者，應經簽准核可。      

九、借用單位於借用場地時除應遵守場地應注意事項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政府法令及本校校規。 

  （二）使用事實應與申請內容相符，不得損壞場地之各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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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經許可不得張貼海報、宣傳標語，場地全面實施禁菸、禁止嚼口香 

        糖及檳榔。 

  （四）禁止攜帶雨具、穿著溜冰鞋、雨鞋、釘鞋、食物和飲料等進入本場地。 

  （五）表演舞台不得使用吊具，亦不得於舞台地板拖拉道具或任意敲打。 

  （六）不得使用明火或攜帶鞭炮、火燭等易燃物或爆裂物及其他危險物品進入。 

  （七）借用單位自行使用之各項器材，應於借用期間結束後清理，本校不負保管之責。 

  （八）借用申請經核准後，不得任意轉借其他單位使用。 

  （九）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內佈置場地，應負責維護設施之完整及場地之清潔，並於活動

結束後復原。如有損壞、遺失須負修復及賠償責任。 

  （十）其他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之。 

十、場地使用順序： 

  （ㄧ）全校性活動(含校長交辦事項)  

（二）各處室(學程)活動 

  （三）各社團(校隊)活動            

（四）體育課活動(輪值使用) 

  （五）班級活動申請              

（六）教職員個人申請 

十一、罰則： 

  （ㄧ）使用單位如未依規定，經規勸後不理，管理員得開立違規記錄單。嚴重違反規定經

查明屬實，得停止使用權一學期。 

  （二）凡有違規記錄者，將影響次學期場地預約之權利。其開放預約時間於每學期另行通

知。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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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4-06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優秀運動選手學費雜費減免要點 

                 108 年 11 月 22 日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獎勵優秀運動選手致力於專項運動，爭取校譽並提升運動水準，特依據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高市教育五字第 13498號函，教育部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九

日台八八參字第 88142206號令頒「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優秀運動選手係指本校學生，且最近一年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運動會、東亞運動會或世界

青少年運動會者。 

（二）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際、洲際運動錦標賽者、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

辦之運動錦標賽獲得前四名者。 

（三）參加國際或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各種國際青年、青少年分級運動錦標賽獲

得前四名者。 

（四）代表本市或本校參加全國（民）運動會個人項目獲得前六名者、團體前八名

者。 

（五）代表本校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項目獲得前六名者、團體前八名者。 

（六）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核定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全國性各項運動錦標賽，其實際參 

賽隊伍（人）數在八個以上，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者。 

（七）代表本校參加高雄市運動會、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其實際參賽隊伍（人）

數在四個以上，獲得第一名者。 

 (八) 代表本校參加縣市單項運動委員會主辦之全國性各項運動錦標賽，其實際參賽

隊伍(人)數在四個以上，獲得第一名者。 

三、減免核給標準： 

(一)合於第二條第一至六款者，得減免學雜費一學期。 

(二)合於第二條第七、八款者，得減免 1/2學雜費一學期。 

四、減免學費、雜費之申請，於每學期辦理。（每人每學年以一次一項競賽為限，自行擇優辦

理） 

五、申請減免限制條件： 

（一）已有公費優待學生，不得重複。 

（二）違反校規，懲處紀錄凡受記過或累積達一大過（含）以上者(不扣除銷過紀

錄)，該次不予補助，懲處紀錄起訖依時間自前一學期審查日至當學期審查日前

一週期間。 

（三）在校行為表現不佳或訓練期間表現不良者，經師長、教練提出者，不予補助。 

六、申請減免學費、雜費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證件： 

（一）參加運動競賽之運動秩序冊。 

（二）由主辦競賽單位出具之競賽成績證明（獎狀證明）。 

七、本要點經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